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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究问式诉讼的模式下，若控方指控的罪名与法官根据

庭审认定的罪名不一致，法官完全有权直接依据认定的罪名

定罪判刑。但是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在控辩式诉讼的模式

下，法官可不可以直接改变控方指控的罪名定罪判刑呢？《

刑事诉讼法》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是1998年9月8日施行

的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76条第2款明确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该司法解释对法院直接改变控方指控

罪名判决有罪是肯定的。但是该司法解释所述及的“起诉指

控的事实清楚” 显然是针对控方指控的罪名所查清的事实，

“证据确实、充分”也应当是控方指控的罪名依据的有罪证

据。法院在控方指控的罪名的基础上进行审理，最后得出没

有经过审理的另一个罪名，并给被告人直接定罪量刑，笔者

认为该司法解释该条规定不妥，值得商榷。 首先、剥夺了控

方诉权。 现在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对刑事公诉案件而言，

法院对案件作出审判是以控方的指控为前提的。如果是公安

侦查机关没有立案侦查的案件，法院当然没有权利以职权直

接对案件进行审理作出判决。如果检察院没有依法向法院起

诉，法院当然也无权凭借职权直接审理该案件。民事案件是

民不告官不理。刑事自诉案件也应当是由被害人起诉法院而

引起，同样是民不告官不究。如果法院发现控方指控的罪名



与自己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直接以自己认定的罪名定罪判刑

，实质上等于剥夺了控方的诉权。法院只应当对控方指控的

罪名以及支撑罪名的事实证据进行核实、进行审判，法院只

需判决指控的罪名成立与否即可，无权以控方没有指控也没

有经过开庭审理的罪名定罪判刑。如果在审理过程或者审理

后发现控方指控的罪名错误，完全可以说服控方撤回指控、

重新起诉。若控方坚持指控的罪名不撤诉，法院应当判决其

败诉，由其上诉或者抗诉即可。为了避免重复审理，浪费司

法资源，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简化再次起诉案件的审理程序。

但是法院不宜因为怕费时费事而剥夺控方的诉权。 控方的指

控的罪名并不见得一定成立。尽管控方指控的罪名有误，法

院也不应当直接改变定性判刑，因为有剥夺控方诉权嫌疑。

比如有个案件，一个村民因计划生育问题不满村支书，对村

支书伺机报复，虽在一天晚上趁大家在麦场看露天电影之际

，该村民在村支书家门口处搁置自制炸药引燃爆炸，炸毁了

村支书的门楼，对村支书的房屋造成少许损害，后案发，控

方指控该村民构成爆炸罪。法院最后以故意毁坏财物对该村

民罪定罪判刑。判刑后，控方一直对法院的做法有微词。 其

次、剥夺了被告方的辩护权。 对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判

断错误，可能导致罪名的错误指控。有的不具备国家工作人

员身份，控方误认为具备或者当时没有查明，从而指控被告

人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或者受贿罪，实际上应当构成职

务侵占罪、挪用单位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便是因

犯罪主体资格错误导致指控的罪名错误。有的控方对犯罪故

意认定为故意杀人，最后查明只是故意伤害，犯罪主观方面

的变化，也会导致罪名的变化，故意杀人罪可能变为故意伤



害罪。对犯罪客体或者犯罪客观方面认识的错误也可能导致

控方指控罪名的错误。比如控方指控的罪名是投毒罪、爆炸

罪，从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入手，审查是否损害不特定多数人

的人身安全与造成不特定多数的财产损失，最后查明侵害的

对象特定，可能定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比较合适。

由于犯罪手段不同，被告人利用签订虚假合同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构成犯罪，本来应当定为合同诈骗的，控方可能

指控为普通的诈骗罪。 法院直接将重罪改变为轻罪，对有罪

的被告人有利，被告方可能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如果法院轻

罪改为重罪，或者尽管法院重罪改为轻罪，但是被告人或者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罪，那么辩方可能对法院的做法会大为

不满，甚至认为法院的做法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被告人

也好，辩护人也好，肯定是根据控方的指控做准备，发表辩

论意见。若法院认为控方指控的罪名错误，直接以自己认定

的罪名定罪判刑，显然没有经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庭

调查、法庭辩论等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显然无法根据法

院认定的罪名进行辩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法院的做法

剥夺了自己的辩护权言之有理。在没有倾听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对法院认定罪名辩护意见的前提下，法院径直判决，被告

人自然怨声四起。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公正。

既然没有对法院认定罪名的开庭审理，司法公正将会受到影

响。 比如最近我参与辩护的银行工作人员涉嫌挪用公款一案

，我们按无罪辩护，最后法院没有认定挪用公款罪，而是直

接改为非法出具金融票据罪对被告人判刑五年。要说似乎轻

判了，但是由于被告人及辩护人均认为被告人无罪，而且非

法出具金融票据罪在庭审中根本没有指控，所以无从做出辩



护，辩方自然对该判决有意见。 （作者：段建国，开物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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